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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97              证券简称：铁汉生态           公告编号：2016—034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项目中标概况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乙方”）为

“深汕特别合作区汕美生态文化谷开发、建设和运营 PPP 项目”的中标单

位，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1 月 4 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上刊登的《关于深汕特别合作区汕美生态文化谷开发、建设和运营

PPP 项目的中标公告》（公告编号：2016－001）。 

二、合同签署情况 

近日，公司与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招标人”、“甲

方”）签署了《深汕特别合作区PPP项目合同》,合同建安费约为人民币5.9635

亿元。 

三、甲方的情况介绍 

1、该工程的招标人为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委员会，住所：中国广东省

汕尾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党政办公楼；负责人：何学文；主要职能：主要负

责合作区经济管理和建设等事务。 

2、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招标人与公司未发生业务。    

3、招标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深汕特别合作区汕美生态文化谷开发、建设和运营 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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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工程地点：深汕特别合作区赤石、鹅埠、小漠、鲘门片区 

3、项目公司的设立:乙方依法中标后 3 个月内，甲方、乙方、合作银

行三方应按约定在深汕特别合作区注册成立项目公司。 

4、筹资主体及方式：项目公司承担本项目开发建设所需的融资任务，

项目公司的筹资方式可以是利用其股东自有资金加其它合法方式融资。甲

方协助项目公司做好融资工作。 

5、公益性建设期：16 个月（自中标人收到中标通知书之日起计） 

6、运营期： 28 年零 8 个月（自公益性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 

7、本项目的工程质量标准：符合国家、广东省、深圳市和行业的质量

评定等标准，达到合格要求。 

8、项目内容： 

8.1 开发内容：深汕特别合作区汕美生态文化谷的项目用地及关联地块

的规划制定、土地取得以及出让。 

8.2 运营建设内容：汕美生态文化谷的公益性项目建设和维护管养，即

市政基础设施和植物主题园的建设和维护管养（市政机动车道的维修维护

除外）。 

8.2.1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线景观，即车行道、

绿道、马道、滨海栈道、综合管网、景观设施及两侧绿化的建设，第二部

分为节点景观，即景观节点、绿道驿站等的建设。 

8.2.2 植物主题园建设为童趣、渔歌及竹意 3 个特色主题植物园的建设

（主体功能建筑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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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项目开发模式 

9.1 开发建设模式：本项目具体采用 PPP+EPC合作模式。 

9.2 运营模式：公益性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移交给项目公司进行维护管

养；经营性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开始商业运营，公益性项目的维护管养及

经营性项目的商业运营均由项目公司负责。 

10、甲方主要职责：甲方负责完成规划制定、土地取得、土地出让以及

部分前期工作。 

11、违约条款： 

11.1 甲方的一般违约责任 

11.1.1 甲方逾期支付开发成本及投资收益，可与乙方及项目公司协商

处理办法；协商不成的，就逾期部分，从逾期之日起按照合同约定利率的

105%计取利息，直至清偿本息为止。 

11.1.2 甲方无故未履行合同义务即构成违约，乙方及项目公司可通知

要求甲方在规定的合理时间内改正此类过失或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获得

因甲方违约而使乙方或项目公司遭受的任何损失、支出和费用的赔偿。 

11.2 乙方的一般违约责任 

11.2.1 乙方未按照经甲方确认的设计、施工进度计划完成相应设计、

施工任务的，可与甲方协商处理办法；协商不成的，按每逾期 1 天处以 5

万元罚金的方式计取逾期违约金（因不可抗力或甲方原因导致的工期延误

除外）；逾期超过 60 日的，甲方可解除合同（因不可抗力或甲方原因导致

的工期延误除外）。 

11.2.2 乙方未按照约定的出资额和出资时间进行筹资的，可与甲方协

商处理办法；协商不成的，就逾期部分，从逾期之日起按照合同约定利率

的 105%计取逾期违约金，直至实际支付该等款项为止；逾期超过 30 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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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可解除合同。 

11.2.3 乙方无故未履行合同义务即构成违约，甲方可通知要求乙方在

规定的合理时间内改正此类过失或采取补救措施，甲方并有权获得因乙方

违约而使甲方遭受的任何损失、支出和费用的赔偿，该项赔偿由乙方在甲

方发出书面通知后十五日内支付。 

因乙方与其选择或管理的单位之间的任何纠纷给项目或甲方造成任何

实施障碍或经济损失的，乙方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乙方对其选择或管理的单位（包括但不限于专业服务单位、施工单位、

专业分包商、设备材料供应商）的行为或违约承担全部责任；该等行为或

违约影响本项目开发进度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更换其选择或管理的单位。 

乙方必须保障和保护甲方免遭因乙方实施该工程过程中导致的一切索

赔、损害、损失和开支。 

11.2.4 甲方因乙方的违约行为要求乙方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的，可依本

合同的约定向为乙方出具履约保函的银行追索相应的违约金。 

甲方已向出具履约保函的银行追索相应违约金后，不影响甲方依合同

其他条款的约定另行追究乙方的其他违约责任。 

11.3 本合同任一方发生本章所规定的一般违约情形时，均可与另一方

协商解决方案；另一方不予协商或双方协商不成的，可依本章前述约定处

理。 

五、合同履行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1、本项目中标价为人民币5.9635亿元,占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营业收

入20.03亿元的29.77%。该项目顺利实施后，预计对公司2016年度及今后年

度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2、公司的资金、技术、人员等能够保证本项目的顺利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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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同履行不影响本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履行本合同对

甲方形成依赖。 

六、风险提示 

1、本项目采用PPP的模式进行合作，项目公司须承担融资功能，项目

公司能否完成融资具有不确定性；另外，在本项目合作期限内，相关政策

法规、市场等方面存在发生变化的风险。 

 2、本项目工期进展可能受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影响，造成完成工期、

质量要求不能依约达成带来不能及时验收的风险。 

3、经营性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开始商业运营，项目运营期限较长，运

营期间的经营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深汕特别合作区 PPP 项目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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